
 

文化部新聞稿 113/06/27 

行政院通過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 

設立專業組織保存復振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 

 

行政院院會今（27）日通過文化部提出的「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

案，將函請立法院審議。文化部表示，行政法人性質的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將作為我國國家語言專業性組織，發揮跨語言、跨領域研究、調查、保存及資源

整合等功能，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保障各語言傳承、復振與發展的目標。期

待未來成為我國國家語言研究的重鎮，以及承擔政府智庫的任務，支援各國家語

言主管機關基礎性、專業性、整合性工作，並與世界各國語言組織進行語言保存

復振的交流與合作。 

 

文化部長李遠表示，「國家語言發展法」於 108年 1月公布施行後，國家語言的

使用與保障受到各界廣泛重視，但由於許多本土語言面臨傳承危機，語言史料及

語料的保存迫在眉睫，因此，文化部積極推動設立國家語言的專業組織，以強化

國家語言研究與資源整合的能量，落實語言的保存與發展。 

 

文化部指出，考量國家語言涉及目前各語言主管機關權責及業務，國家語言研究

發展中心奠基於各單位持續辦理既有語言業務權責及運作，另以整體性角度進

行專業語言研究、資源連結及整合，未來中心除擔任政府智庫角色外，亦將加強

跨部會資源整合，行政法人性質的組織能夠進用專業人力，以其專業人力進行長

期性、基礎性的工作，提升研究質量，支援及協助各級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推

動國家語言的研究、調查、保存、復振等工作，以確保我國多元語言保存的多樣

性及完整性，並建構臺灣語言的知識體系。 

 

文化部本次擬具的「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共計 32條，包含

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業務範圍、經費來源、組織運作方式，以及監督機關文化

部對中心的監督機制等。期許語言中心未來成為國家語言專業研究、保存的重鎮，

促進各國家語言的復振與發展。 

 

此外，文化部亦於今（27）日於行政院院會報告國家語言發展推動情形，針對行

政院於 111年核定通過的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包含文化部、教育部、原民會

及客委會等部會推動情形進行報告，4部會皆方案 7大策略內容積極推動，包括

加強語料保存、標準化書寫系統、優化語言認證、擴大推動活動、營造語言友善



 

環境、強化教學資源、輔助資源等，從教育、文化、生活各領域，以及結合學校、

家庭及社區，全面推廣及復振各國家語言。 

 

除辦理語料保存、擴增各種語言創作應用等學習資源，並藉由影視音內容自然融

入各國家語言，期盼達成一代人救轉國家語言、落實語言生活化及推動語言現代

化語發方案 3 大推動目標。文化部也期許國人共同重視國家語言流失的議題，

民眾於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自己的母語，保存我國語言文化多樣性，並凝聚我們

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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